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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佈

茲提述現代傳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發出之公佈

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其內容有關刊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

六個月（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」）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比

較數字。

於該公佈內：

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溢利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（「二零一零

年上半年」）的溢利變動列為125.8%，及

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（「每股盈利」）與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

變動（「每股盈利變動」）列為50.0%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計算該公佈內所載每股盈利變動時，乃根據該公佈所載之每股

盈利為基準，並已湊整至最接近人民幣分（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  約為

人民幣0.03元以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.02元）。

倘若每股盈利湊整至最接近人民幣十分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及二零一

零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則應分別為約人民幣0.033元及約人民幣0.015元，而根據該

等數字為基準計算所得的每股盈利變動則應為120%。

承董事會命

現代傳播控股有限公司

邵忠

董事長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： (a)執行董事邵忠先生、黃承發先生、莫峻皓先生、厲劍

先生及崔劍鋒先生； (b)獨立非執行董事江南春先生、王石先生及歐陽廣華先生。


